附件4
《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北京市2026年绿色电力交易方案》的解读

1、 背景依据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2024年第20号令）、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有序推进绿色电力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体改〔2022〕82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的通知》（发改能源〔2024〕112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等有关文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切实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并推动北京市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参与市场交易。
2、 目标任务
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平稳、绿色和高效运行，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推动新能源的高质量发展。稳妥有序组织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积极引导电力用户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确保完成年度绿电交易重点任务，为北京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3、 主要内容
（一）《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
《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全文共分为八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明确了交易电量规模；第二部分明确了市场参与方式；第三部分明确了交易组织安排；第四部分明确了直接交易价格；第五部分明确了结算方式；第六部分为零售交易；第七部分为信息披露；第八部分包含了相关工作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1.明确了交易电量规模
2026年，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总电量规模拟安排950亿千瓦时，其中，直接市场交易规模350亿千瓦时，电网代理购电规模600亿千瓦时。
2.明确了市场参与方式
执行工商业电价的电力用户原则上全部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对暂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由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代理购电。
3.明确了交易方式
2026年北京市采用双边协商、集中交易等方式开展分时段电力中长期交易。交易周期包含年度、月度、月内等。年度交易按月申报，以双边协商为主，月度、月内交易以集中竞价为主。采用双边协商方式时，发、用双方协商确定电量曲线；当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时，成交电量默认按北京典型负荷曲线电量比例分解。
4.明确了直接交易价格
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基准价适用落地省基准价水平，浮动范围原则上均不超过20%。鼓励购售双方在中长期合同中设立交易电价随燃料成本变化合理浮动条款，实行交易价格与煤炭价格挂钩联动，保障能源稳定供应。
5.明确了偏差结算
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的偏差结算方式按照《北京市2026年绿色电力交易方案》执行。
2026年用户侧合同偏差电量部分按照以下价格结算：
超用电量结算电价：max[京津唐当月月度竞价出清价、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当月中长期交易合同电能量均价]*U1。
少用电量结算电价：min[京津唐当月月度竞价出清价、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当月中长期交易合同电能量均价]*U2。
2026年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偏差结算按照阶梯方式执行，具体如下：
当K∈[-5%,5%]时,U1=1,U2=1;
当K∈[-15%,-5%）∪（5%,15%]时,U1=1.1,U2=0.9;
当K∈[-40%,-15%）∪（15%,40%]时,U1=1.15,U2=0.85;
当K∈[-100%,-40%）∪（40%,+∞）时,U1=1.2,U2=0.8。
后期根据北京市场运行情况，适时调整调节系数并发布。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产生的偏差电量，按照京津唐电网月度竞价出清价格结算。
6.明确了零售价格
零售合同的电能量价格在“北京燃煤基准价±20%”范围内形成。零售用户与售电公司结算的电能量价格不包含煤电容量电价。
7.明确了信息披露
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在参与市场交易前，应按照信息披露基本规则要求完成信息披露。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每年向市城市管理委报送披露情况。按照信息披露基本规则，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定期披露售电公司相关信息，便于零售用户查询使用，按月披露市场结算总体情况及分类构成情况。
8.明确了相关工作要求
（1）电力用户在同一合同周期内仅可与一家售电公司确立零售服务关系。售电公司不能代理发电企业参加交易。原则上，售电公司绿电交易电量需全部分配至零售用户。零售用户更换售电公司时，若涉及到多年期交易合同，须由几方主体共同协商一致后，进行售电公司更换。签订多年期交易合同的售电公司、零售用户应注意多年期交易合同期限与交易平台中代理关系绑定期限对应。
（2）鼓励经营主体签订一年期以上的电力中长期合同。各类经营主体应综合考虑合同执行情况及市场变化因素，合理签订中长期合同。原则上，售电公司应充分调研其代理的零售用户用电需求后参与批发交易，做到批发交易电量与零售用户用电需求匹配。
（3）2026年，北京市承担消纳责任的经营主体年度最低消纳责任权重预期性指标暂定为31.6%（非水30.0%），具体消纳责任权重以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的约束性指标为准。鼓励承担消纳责任的经营主体通过绿色电力交易、绿证交易等方式完成责任权重。
（4）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负责组织发电企业、售电公司与批发用户，适时开展分时段电力交易相关培训及模拟测试工作。本市将根据模拟测试情况，适时对交易方式作出调整
[bookmark: _Hlk211505735]（二）《北京市2026年绿色电力交易方案》
《北京市2026年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全文共分为八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明确了绿色电力交易定义；第二部分明确了经营主体；第三部分明确了交易品种及交易方式；第四部分为交易安排；第五部分为交易组织；第六部分明确了交易结算；第七部分规定了绿证划转；第八部分包含了其他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1.明确了绿色电力交易定义
绿色电力交易是指以绿色电力和对应绿色电力环境价值为标的物的电力交易品种，交易电力同时提供国家核发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用以满足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出售、购买绿色电力的需求。初期，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发电侧主体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其他可再生能源。
2.明确了经营主体
参与本市绿色电力交易的经营主体包括：新能源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按照《北京市2026年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执行。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含批发用户、零售用户）须在交易平台注册生效。
3.明确了交易方式
2026年本市绿色电力交易主要包括本市经营主体参与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京津唐电网绿色电力交易、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交易依托交易平台开展，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方式为双边协商、挂牌交易等；京津唐电网绿色电力交易方式为双边协商、集中竞价；在参与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时，鼓励发用双方签订多年期绿色电力购买协议。
4.明确了交易安排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会同首都电力交易中心根据经营主体需求及风电、光伏发电企业交易意向，以年（多年）、月（多月）、月内等为周期常态化组织开展绿色电力交易。经营主体参与京津唐电网、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时，申报方式参照《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执行；经营主体参与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时，应分时段报量、报价，以分时段成交结果加权价格参与峰谷浮动。分月电量不得超过其月度实际最大可发、用电能力。
5.明确了交易组织
分别明确了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京津唐电网绿色电力交易、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不同的组织流程，方便经营主体在不同的交易方式下开展绿电交易。
6.明确了交易结算
明确了绿色电力交易优先结算，并且分别明确了绿色电力交易中电能量价格与绿色电力环境价值的结算方式。
7.规定了绿证划转
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对应绿证通过国家绿证核发交易系统，由国家能源局资质中心依据绿色电力交易结算结果等信息划转，划转后的绿证相关信息与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同步。
8.其他要求
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要求，明确绿证唯一属性。在绿电交易各个环节落实优先组织、优先调度、优先结算相关要求。
附件：《北京市2026年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
《北京市2026年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全文共八章二十九条。其中，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明确了适用对象；第三章明确了基本条件与注册条件；第四章明确了交易方式；第五章明确了价格机制；第六章明确了交易组织与安排；第七章明确了交易结算；第八章为相关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1.总则
本细则所称中长期交易，指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通过市场化方式，在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平台上，开展的多年、年度、月度、月内等电力批发交易。
2.明确了适用对象
本细则适用对象为北京市区域内新能源项目（集中式光伏项目、集中式风电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分散式风电项目），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
3.明确了基本条件与注册条件
新能源发电企业应当是财务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经法人单位授权的内部核算主体。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应当符合基本条件。
4.明确了交易方式
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企业（集中式光伏项目、集中式风电项目）自行选择参与绿电市场化交易或者选择参加电能量中长期交易。
5.明确了价格机制
新能源发电企业交易价格由市场化机制形成，在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在电力市场外建立差价结算的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
6.明确了交易组织与安排
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化交易工作由国网华北分部（京交二部）、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开展。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本市绿电及电能量中长期交易时，申报方式参照《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执行。新能源发电企业申报全时段电量参与交易，分月电量不得超过其月度实际最大可发电能力
7.明确了交易结算
2026年北京地区电力市场化交易结算方式按照华北能源监管局现行政策文件执行。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合同电量和偏差电量分开结算，合同电量按合同价格结算，偏差电量按照偏差价格结算。
8.相关要求
享受财政补贴的新能源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内的补贴标准按照原有政策执行。2025年12月、2026年北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化交易按照本细则执行。
4、 涉及范围
《北京市202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适用于参与2026年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经营主体，包括发电企业、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等。
《北京市2026年绿色电力交易方案》适用于参与2026年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的经营主体，包括新能源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
《北京市2026年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适用于北京市区域内新能源项目（集中式光伏项目、集中式风电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分散式风电项目）。
5、 注意事项
（一）电力用户在同一合同周期内仅可与一家售电公司确立零售服务关系。售电公司不能代理发电企业参加交易。原则上，售电公司绿电交易电量需全部分配至零售用户。零售用户更换售电公司时，若涉及到多年期交易合同，须由几方主体共同协商一致后，进行售电公司更换。签订多年期交易合同的售电公司、零售用户应注意多年期交易合同期限与交易平台中代理关系绑定期限对应。
（二）市场化电力用户（含售电公司、电网代理购电）2026年度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应不低于上一年度用电量的80%，并通过后续合同签订，保障电力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比例不低于90%。鼓励经营主体签订一年期以上的电力中长期合同。各类经营主体应综合考虑合同执行情况及市场变化因素，合理签订中长期合同。原则上，售电公司应充分调研其代理的零售用户用电需求后参与批发交易，做到批发交易电量与零售用户用电需求匹配。
（三）按照国家有关要求，严禁在收取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物业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严禁以电费为基数加收服务类费用。
（四）各有关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则。不得串通报价、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秩序，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操纵市场价格，拥有售电公司的发电企业，不得利用“发售一体”优势直接或变相以降低所属售电公司购电成本的方式抢占市场份额，不得对民营售电公司等各类售电主体和电力大用户进行区别对待。
6、 关键词诠释、专业名词解释
（一）偏差率。批发用户、售电公司实际用电量与各类交易合同（购售合同）总电量的差值部分为偏差电量，偏差电量与各类交易合同（购售合同）总电量的比值为偏差率。
（二）偏差结算差额资金总额。当月批发用户、售电公司支出的电能量合同费用及偏差结算费用总和与北京电网向北京本地参与中长期交易的新能源发电企业、华北电网支付的直接交易电能量合同费用及偏差结算费用总和之差。
（三）绿证。绿证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
7、 惠民利企举措
（一）零售合同的电能量价格，在“北京燃煤基准价±20%”范围形成，有助于避免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为企业用电提供更加稳定的电价预期。
（二）将工商业用户注册截止日期由每月15日调整为每月20日，为用户入市提供便利。
（三）控制售电公司超额收益，批零价差产生的超额收益由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按协商比例分享，分享比例应大幅向零售用户倾斜。
（四）对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电力用户按绿色电力交易结算电量给予每度电0.02元的奖励。
8、 新旧政策差异
（一）调整交易电量规模。根据我市电力交易市场需求，适当调增了交易规模。
新交易规模：总电量规模拟安排950亿千瓦时，其中，直接市场350亿千瓦时，电网代理购电600亿千瓦时。
原交易规模：总电量规模拟安排910亿千瓦时，其中，直接市场300亿千瓦时，电网代理购电610亿千瓦时。
（二）延长电力用户注册申报时间，为用户入市提供便利。
新注册截止时间：由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可在每月20日前，在首都电力交易平台完成注册，选择自下月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代理购电相应终止。
原注册截止时间：由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可在每月15日前，在首都电力交易平台完成注册，选择自下月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代理购电相应终止。
（三）优化分时申报方式。明确经营主体需按24个时段分别报量。
新申报方式：发电企业、批发用户、售电公司采用分时段报量、单一报价的模式，按照24时段分别报量，以总量参与交易。
原申报方式：发电企业直接报总量参与交易，交易价格执行单一报价，尖峰、峰段、平段、谷段各时段电价一致。批发用户、售电公司采用分时段报量、单一报价的模式，按照尖峰、峰段、平段、谷段分别报量，以总量参与交易。
（四）控制售电公司超额收益。批零价差产生的超额收益由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按协商比例分享，分享比例应大幅向零售用户倾斜。
新传导方式：当售电公司当月零售价格高于当月零售市场均价，且其月度批零价差（Δ）满足Δ>1.5 ×（2025年度市场平均批零价差）时，超额部分金额（Δ-1.5×年度平均价差）按照售电公司与零售用户协商确定的比例进行分享，分享比例应大幅向零售用户倾斜。
原传导方式：鼓励零售用户、售电公司约定零售价格上下限。
（五）明确合同电量分配原则。
新增：原则上，售电公司绿电交易电量需全部分配至零售用户。
（六）调整消纳责任权重指标。根据国家要求调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指标。
新指标要求：2026年，北京市承担消纳责任的经营主体年度最低消纳责任权重预期性指标暂定为31.6%（非水30.0%）
原指标要求：2025年，北京市承担消纳责任的经营主体年度最低消纳责任权重预期性指标暂定为26.36%（非水25.14%）。
（七）根据我市电力市场建设需要提出组织分时交易培训及模拟测试要求。
新增：适时开展分时段电力交易相关培训及模拟测试工作。本市将根据模拟测试情况，适时对交易方式作出调整。
（八）将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纳入市场参与范围。
新经营主体：新能源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
原经营主体：售电公司、电力用户。
（九）增开本市绿色电力交易。
新交易方式：2026年本市绿色电力交易主要包括本市经营主体参与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京津唐电网绿色电力交易、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北京市绿色电力交易方式为双边协商、挂牌交易等。
原交易方式：2025年本市绿色电力交易主要包括本市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参与京津唐电网绿色电力交易和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
（十）优化经营主体参与跨区跨省绿电交易的申报，促进了更大范围的绿色电力资源配置。
新方式：经营主体参与跨区跨省绿色电力交易时，应分时段报量、报价，以分时段成交结果加权价格参与峰谷浮动。
原方式：经营主体采用分时段报量、单一报价的模式，以各时段总量参与交易。经营主体申报全时段电量参与交易。
（十一）明确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参与市场交易时间，并新增相应的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
新增：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自2025年12月参与市场交易，实施细则主要内容如下：
1.适用于集中式光伏、风电；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
2.对纳入机制的电量，由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按月开展结算；
3.明确本市新能源发电企业的交易方式、价格机制、交易组织及交易结算等内容。
9、 热点敏感问题口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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